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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江敏綺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6535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56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300092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30000A113000927100-1.pdf、376530000A113000927100-2.pdf、

376530000A113000927100-3.odt)

主旨：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

定」部分規定，業經銓敘部於113年5月15日以台內移字第

11309334541號令修正發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3年5月15日內授移字第113093348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行政院於112年12月5日公告「國家核心關鍵技術項目及其

主管機關」，為配合辦理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人員

（含離職或受委託、補助、出資終止人員）之建檔管制及

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事宜，爰修正旨揭作業規定，並增訂是

類人員之建檔名冊及赴陸申請表。

三、相關表件請至「公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-法規與申

請書表」 (https://niapsa.immigration.gov.tw

/useGuide)項下下載。

四、隨文檢送行政院函文、核心技術人員赴陸說明、旨揭作業

規定及相關表件各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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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
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
縣長　周　春　米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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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66 臺北市廣州街15號(移民署)
聯絡人：科員　張志堯
聯絡電話：(02)23889393分機2645
傳真電話：(02)23897154
電子信箱：chang1391@immigration.gov.
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移字第113093348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M0933489_核心技術人員赴陸說明.pdf、M0933489_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

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(含附件).odt)

主旨：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

定」部分規定，業經本部於113年5月15日以台內移字第

11309334541號令修正發布，請察(查)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行政院於112年12月5日公告「國家核心關鍵技術項目及其

主管機關」，為配合辦理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人員

（含離職或受委託、補助、出資終止人員）之建檔管制及

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事宜，爰修正旨揭作業規定，並增訂是

類人員之建檔名冊及赴陸申請表。

二、隨文檢送旨揭作業規定及上開人員造冊納管、申請赴陸及

返臺通報相關作業之說明各1份。

正本：中央府院機關(除行政院外)、行政院及所屬部會(除本部外)、各直轄市及縣
（市）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(市)議會、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
基金會、本部及所屬一級機關(移民署除外)

副本：本部移民署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屏東縣政府 1130515

*11321204400*



1

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人員赴陸納管及造冊通知作業

委託、補助、出資機關(構)核列-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
人員(含離職或受委託、補助、出資終止人員)建檔名冊

管制機關(構)
各機關、機構、委託、
補助或出資機關(構)

造冊函送

當事人

函送通知

移民署
建檔名冊

核
列

違規赴陸罰則
依兩岸條例第91條第3項規定，違反第9條第4項規定，得
處新臺幣200萬元以上1,0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造冊副知

國科會

經國科會召集
審查小組進行
審查後，計畫
執行單位提供
計畫主持人及
涉密人員名單



2

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人員(含離職)赴陸申請及審查流程

當事人填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
送申請 (核列)機關送件

(檢附邀請函、行程表及其他佐證資料
於赴陸當日7個工作日前至系統送件)

承辦單位人員線上審核

申請(核列)機關於線上下載
許可或不予許可通知

審核結果寄發email通知當事人
及申請機關(委託、補助或出資)

召開審查會
(內政部、國安局、法務部、陸委會及

相關機關)

補件通知

補件

補件通知

補件
申請緊急赴陸之要件及方式

各機關(構)與移民署建立赴陸
申請聯繫窗口，倘當事人須
赴陸處理緊急事故，經主管
機關同意者，得不受赴陸當
日7個工作日前申請之限制。
須檢附緊急赴陸說明，續依
審查流程辦理審查作業。

※溫馨提醒※
7個工作日計算方式:

不包含例假日、系統送
件當日及赴陸出發當日！

赴 陸 轉 機 、 船
或其他運輸工具
(入境或不入境)至
其他國家或地區
均 應 申 請 許 可

現職人員得申請赴陸事由：
1.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
內之親屬。

2.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
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虞等特殊情
事需探視，或處理其死亡未滿1年之
事宜。

3.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。
4.經所屬機關(構)、法人、團體遴派或同
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。

5.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、港口之航空
器、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國家
或地區。【須特別注意】

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
學進修、選修學分、
專題研究等進修活動



當事人返臺後填報「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送申請(核列)機關上傳系統

當事人

通報內容未盡完整，得要求限期補正。在大陸地區受強暴、脅
迫、利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法令之虞，應一併於通報表載
明；必要時，各機關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處【免付費專線電話
0800-007-007或洽各直轄市、縣(市)調查處(站)】

移民署

掃描上傳

通報表
紙本送交

委託、補助或
出資機關(構)

返臺後
7個工作日

申請機關收到後
7個工作日

https://niapsa.immigration.gov.tw/

返臺未通報罰則
依兩岸條例第91條第4項規定，
違反第9條第5項規定，得處新臺
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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